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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8_87_AA_E7_c80_309664.htm 国务院令（第487号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已经2007年2月14日国务院

第16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

总 理 温家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使用与管理

，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使用效益，促进基础研究，培养科

学技术人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

学技术进步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国家设立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用于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

的基础研究。 第三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

拨款。国家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捐资。 中央财政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列入预算。 

第四条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实行尊重科学、发扬民主、提倡竞争、促进合作、激

励创新、引领未来的方针。 第五条 确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

助项目（以下简称基金资助项目），应当充分发挥专家的作

用，采取宏观引导、自主申请、平等竞争、同行评审、择优

支持的机制。 第六条 国务院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机构（以下简

称基金管理机构）负责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监督基金资

助项目的实施。 国务院科学技术主管部门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工作依法进行宏观管理、统筹协调。国务院财政部门依法

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预算、财务进行管理和监督。审计机

关依法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使用与管理进行监督。第二章 



组织与规划 第七条 基金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制定基

金发展规划和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基金发展规划应当明确优

先发展的领域，年度基金项目指南应当规定优先支持的项目

范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当设立专项资金，用于培养青年

科学技术人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